
  

总务字〔2022〕7 号 

 

各单位：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管理办法（试行）》经 5 月 25 日

总务部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附件：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管理办法（试行） 

 

 

 

总务部  

2022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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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管理，规范相关物资的

采购、捐赠接受、库存储备、调配分发、报废核销、检查监督等具体

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指我校疫情防控工作中作为应急储备

的物资。 

（一）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包括：个人穿戴用品（各等级防护口罩、

防护手套、防护服、护目镜、防护面罩等）、人体测温仪器类、消毒器

具和消毒品等。 

（二）疫情防控应急物资来源：采购、上级调拨、捐赠等。 

（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用途：日常防护，核酸检测、迎新、研

究生考试、四六级考试等校内公共活动，以及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批示的其他相关公共活动。 

（四）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物资规模：由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后

勤保障组根据日常防护的实际需求分类确定。 

第三条 总务部设立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物资仓库，安排仓库管理

员、核算员负责仓库管理，建立仓库管理台账。 

第四条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在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领导下，按

照“集中统筹、专业管理、保障急需、专物专用”的原则由总务部负

责采购、接收、储备、调配和分发管理，并接受相关部门检查监督。 

第二章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来源管理 

第五条 总务部成立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采购工作组，对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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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实施立项审批或“绿色通道”采购。采购工作组由运行管理办公

室、纪委办公室和校园管理中心相关人员组成。 

第六条 为稳定应急仓库储备，由总务部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仓库

管理员根据实际领用、损耗情况，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库存储备规模

要求，适时制定库存储备采购计划，填写《中国矿业大学总务部采购

申请表（应急储备物资）》报总务部分管领导批准后，由采购工作组实

施专项采购。 

第七条 学校各单位需购买的特殊防控物资，由使用单位填写《疫

情防控采购审批表》，经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批准后，由采购工作

组实施采购。 

第八条 接受捐赠的物资，可向捐赠者出具捐赠证书或感谢信。

捐赠者要求反馈捐赠物资使用情况及效益的，由使用部门或总务部报

送分配、发放、使用情况的有关资料。 

第三章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入库管理 

第九条 所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均应办理入库手续。 

第十条 严格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入库、登记管理。 

（一）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入库时，由仓库管理员、核算员、采购

员（交货人）三方共同核对、清点、验收无误后，由仓库管理员填写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入库凭证》，随附相应的《中国矿业大学采购申

请表（应急储备物资）》或《疫情防控采购审批表》，原件由核算员存

档。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入库凭证》应注明当批物资来源、名称、规

格、数量、入库时间、失效日期等内容，随附合格证或生产批次检测

证书。采购员和仓库管理员应严把质量关，防止以次充好，严禁代签、

补签。 

（二）仓库管理员和核算员应根据《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入库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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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物资入出库台账》。  

第四章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出库管理 

第十一条 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的物资，严格按疫情防控应急库存

储备用途专项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平调或改变用途。校

内经营企业原则上自行采购防疫物资。 

第十二条 严格按经批准的《疫情防控应急库存储备物资领用申

请表》，以“先进先出和接近失效期先出”的原则发放相关物资。 

（一）疫情防控应急库存储备物资的领用和发放，由各申领单位

填写《疫情防控应急库存储备物资领用申请表》，报总务部审批同意

后领用。 

（二）疫情防控应急库存储备物资领用和发放，应填写《疫情防

控应急物资领用发放凭证》，一联由仓库管理员留存，一联由领用单

位留存，原件由核算员留存，登记《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物资入出库台

账》。 

须回收的仪器、设备，登记《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物资发放台账（须

回收器具类）》辅助台账。明确回收责任人、回收日期、回收状态，损

毁、丢失按进价赔偿。 

（三）仓库管理员严格审核发放物资品种、规格、数量及有效、

完好性，严禁物账不符，严禁将过期、失效、污损的物资发放到防疫

一线。 

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应对所领用的物资要合理、节约、安全使用。 

第五章 库存管理 

第十四条 严格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库存储备规模要求进行库存

管理。 

（一）仓库管理员和核算员按物资收发情况完善台账信息，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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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物相符。 

（二）仓库管理员和核算员每月实施盘点，盘点结果向总务部汇

报。 

（三）仓库管理员应对库存质保期临近（失效前 3个月内）或失

效、污损物资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对失效或被污损的物资按程序核销

并做好核销记录。 

第十五条 入库物资应按“有序、安全、完整、有效”的原则实

行分区、分架存放管理。仓库采取必要的防潮、防污染及消防措施并

确保相关措施有效、可靠。  

第六章监督与处罚   

第十六条 总务部疫情防控物资接受学校及相关部门的监督、审

计，同时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七条 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物资管理，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

对在采购、验收、库管、分发、回收、核销等各环节中出现的违规行

为，严肃处理，触犯法律的交由相关部门查处。 

第十八条 因责任原因造成疫情防控应急储备物资丢失、损毁的，

要严肃追责。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总务部负责解释，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中国矿业大学总务部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6 日印发 


